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cnca.gov.cn/zwxx/gg/lhfb/art/2023/art_8e57674ae0e64258a3ef8f9679cfa1ee.html)

附錄

市场监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调整进口信息技术设备

强制性产品认证要求的公告 

2023 年第 47 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

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 2023〕 9 号），市场监管总局、海关总署决定

对试点地区（适用范围：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进

口信息技术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以下称 CCC 认证）要求予以调整。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优化认证程序

对于在试点地区进口的 CCC 认证范围内信息技术设备（ CCC 目录中产品代码前两位 09），

认证委托人在申请 CCC 认证时，可以采用自我声明评价方式证明产品符合 CCC 认证电磁兼容性

标准。指定认证机构仅进行电气安全部分的检测检查，在对自我声明材料、检测检查结论综合评

价的基础上作出认证决定并颁发认证证书。

二、具体实施要求

（一）自我声明应当按照《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自我声明》（编号： CNCA-00C-008： 

2019）（国家认监委公告 2019 年第 26 号附件）中自我声明程序 A 的要求实施，但无需在“强制

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信息报送系统”报送相关符合性信息。

（二） CCC 认证委托人应当是在试点地区注册、从境外进口信息技术设备到中国市场销售

的进口商。

（三）对于 CCC 认证过程中需要的检测样品，进口前应当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明确免

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要求的通知》（国市监认证函〔 2019〕 153 号）要求向试点地区所在

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取得 CCC 免办证明。

（四）通过上述方式取得 CCC 认证证书的信息技术设备，其进口目的地应当在试点地区

范围内。

三、严格规范实施

（一）认证委托人应当确保自我声明材料真实、有效。如有 2 年内受到市场监管部门涉及

产品质量的行政处罚、自我声明弄虚作假、国家和省级认证有效性抽查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

不合格等不良记录，不允许通过上述方式取得 CCC 认证证书。

（二）各指定认证机构应当认真落实发证主体责任，加强自我声明材料的复核，严把发证

质量关，对通过上述方式颁发的 CCC 认证证书，在 16 位编号的基础上增加特殊标记“ ZY”作为

第 17、 18 位编号，以明确标识。对于获证后监督等发现的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及时暂

停或撤销相关 CCC 认证证书。

（三）各地市场监管、海关部门要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加大事中事后

监管力度，严查未按上述要求实施认证、从试点地区外进口相关产品等行为，并列为不良记录。

市场监管总局海关总署 

2023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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